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有关要求编制，主要包括信息公开工作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信息公开工作改进措施等内容。
　　一、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25年，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和师生公众关注关切，结合学校实际不断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坚持完善学校官方网站、办公平台、新媒体平台等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加大招生、财务、采购、人事、教学科研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保障社会公众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与创造力。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数量
学校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公开信息，向社会各界和师生员工介绍学校改革发展的大事，报道师生关心关切的问题，做到应公开、能公开的及时公开。截至目前，2025年度学校官网共发布信息475条，网站点击量187.2万次；学校官方微博发文总数129条，总阅读数66.63万；抖音视频发布33条，总播放量181.1万；微信视频号发布视频32条，总播放量60.75万；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296篇，阅读量107.02万；媒体报道93次。

（二）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规定，学校主动做好招生信息、财务信息、采购信息、人事信息、教学科研信息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充分发挥信息公开的服务功能，确保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和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信息全面公开。
　　1.招生信息
　　学校招生信息按照教育部和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学校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学费、招生咨询、监督渠道等信息。在学校招生网上公布招生咨询热线电话0311-87088807/87817776、监督电话0311-87825919。

　　2025年总招生计划4649人（其中高职计划4100人、3+2高职转段549人），计划涉及河北等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终录取4649人。

　　2.财务信息
　　秉持公开、透明、准确的原则，严格执行财务信息公开制度，依法依规推进财务信息主动公开，切实增强学校财务工作的透明度与规范性，有效保障师生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助力学校依法办学、科学理财。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在校内设立教育收费公示栏和收费公示牌，全面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二是按规定开展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确保信息发布及时、内容准确、形式规范，便于社会公众查阅与监督。
　　3.采购信息
　　学校全面落实和依法履行采购信息公开工作，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原则，各类采购信息根据不同采购方式依托河北省政府采购网、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学校官网等平台对外发布公告，便于校外人员和供应商了解即时信息。
　　4.人事信息
　　学校主动公开人员招聘、师资情况、职称评聘等各类人事信息。在省人社厅网站、学校官方网站公布各类岗位招聘需求及拟聘人员名单；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公布师资队伍建设情况；通过学校官方网站、校内公示栏公布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情况、评优评先结果等信息。
　　5.教学科研信息
学校以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为主要渠道，主动向社会公开教育教学成果获奖等情况，确保人才培养工作公开透明。及时、主动公开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科研平台建设、科研讲座、产学研合作等科研工作的图片新闻、简讯报道、通知公示等师生关注的各类重要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及不予公开情况
　　2025年，学校未收到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法律法规、规章和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不予公开。
　　四、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本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未收到相关举报和投诉材料。
　　五、信息公开工作改进措施
　　下一步，学校将认真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要求，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师生关切，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工作队伍建设，提升信息公开工作专业化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2025年10月31日


